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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 

为适应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工作需要，根据《生态环境统计改革

工作方案》（环办综合函〔2020〕553 号）要求，我部组织对《环

境统计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 

一、修订过程 

2021 年 8 月，成立编制组，研究讨论修订思路，正式启动修订

工作。根据环境保护法、统计法、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

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、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、统计业务流

程规范等相关规定，借鉴卫生健康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

统计方面有关规章，编制形成初稿。 

2021年 11月，就《管理办法》修订主要考虑和框架内容组织召

开专家研讨会，进一步聚焦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差距，

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 

2022年 2月，征求办公厅等部内 19个相关部门及环科院等 7个

直属单位意见，充分吸纳反馈意见，并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。 

二、主要考虑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。党中

央、国务院对统计工作高度重视，2016 年以来，陆续印发《关于深

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等多份统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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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文件，作出了完善统计体制、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、强化

统计造假责任追究、构建统计督察机制等一系列决策部署，对统计

工作提出更高要求。生态环境统计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，

修订完善相关管理规定，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。 

（二）更好适应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。2009 年修订的统计

法，在强化统计责任、加强监督检查、加大处罚力度、追究领导责

任、细化违法行为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，并明确将保障统计资料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作为统计管理的重要目标。

2017 年，统计法实施条例颁布施行，进一步规范统计调查活动、加

强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、强化统计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；国家统计

局制订发布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，加强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的

规范性、统一性管理，推进部门统计信息共享。《管理办法》的修

订充分体现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要求，进一步加强统计调查过程管

理，提升数据质量控制，强化监督检查防范统计造假，确保统计数

据真实准确。 

（三）服务支撑生态环境管理决策的内在要求。经过多年发

展，生态环境统计已形成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系，建

立了企业填报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逐级审核汇总、生态环境部统一

发布的工作机制。随着生态环境管理决策日趋精细化，生态环境统

计工作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凸显，对统计数据准确性、完备性、精

细度和及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同时，生态环境统计人员队伍能力

有待加强，统计调查技术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，对生态环境统计数

据的需求明显增加，亟需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，拓展调查领域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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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技术方法，提升数据质量，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提升环

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撑。 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对保障数据真实性作出明确规定。在全文中共有 10处提

到数据的真实性。在“第一章 总则”“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”“第

四章 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”“第五章 资料的管理和公布”和“第

七章 奖励与惩罚”中明确提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采取质量控制

措施保障统计数据真实性，统计调查对象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

时地提供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，并将相关内容列为奖罚情

形之一，与统计法的内在要求保持一致。 

（二）对统计调查组织实施作出明确规定。设立“统计调查的

组织实施”章节，明确统计调查对象应当对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进行

确认。要求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健全生态环境统计工作流程

规范，完善统计数据质量控制办法，夯实生态环境统计基础工作。 

（三）对开展监督检查作出明确规定。设立“监督检查”章

节，规定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定期对下级生态环境部门、统计调

查对象的统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并明确监督检查内容，以及对监

督检查中发现的失职、渎职行为和统计违法行为进行严肃追责。 

（四）对数据归口管理作出明确规定。在“统计资料管理”章

节中明确统计数据归口管理和发布有关要求，规定各级生态环境部

门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管理制度，明确统计资料管理和公布要求，提

高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权威性，并且依法严格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资

料保护，同时提出加强统计数据的分析应用与信息化建设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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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奖励与惩罚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。参照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内容，在“奖励与惩罚”章节中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统计

机构和个人应予以表扬或者奖励和处罚的情形分别作出规定；参照

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内容，区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统计调查

对象，对生态环境统计调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作出规定。 

 


